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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标定〔2023〕318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

继续教育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0 号）

和《上海市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管理办法》（沪住建规范

联〔2020〕1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我委组织制定了《上海市二级

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2023 年 6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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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实施细则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规范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，根据

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市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

资格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和安装

工程专业二级造价工程师开展继续教育，适用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三条  二级造价工程师按本实施细则参加继续教育，是

申请延续注册、逾期申请初始注册和增项注册的必要条件。

第四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应通过继续教育掌握工程造

价领域的法律法规、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技术，不断提高职业

道德、执业能力等综合素质。

第五条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”）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二级注册造价工程

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统一管理，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

会行政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委行政服务中心”）负责继续教育

工作的指导、协调和监督，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（以

下简称“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”）负责受理继续教育培训机

构信息报送和继续教育信息汇总等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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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继续教育内容和形式

第六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必修课和

选修课。必修课主要包括工程造价领域的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、

计价规范等基本知识；选修课主要包括工程造价管理的新理论、

新方法、新技术等专业知识。

第七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参加不

少于 80学时的继续教育，其中必修课 40学时，选修课 40学时。

注册两个专业的继续教育学时可重复计算。

（一）职业资格证书自批准之日起 18个月后首次申请初始

注册的，应参加近 1年不少于 20学时的继续教育；

（二）重新申请注册的，自职业资格证书批准之日起至重

新申请注册之日止超过 4年半的，应参加近 4年不少于 80学时

的继续教育；自职业资格证书批准之日起至重新申请注册之日

止不足 4年半的，应每满 1个年度参加不少于 20学时的继续教

育;

（三）申请延期注册的，应在注册有效期内参加 80学时的

继续教育；

（四）申请增项注册的，继续教育要求参照初始注册。

第八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形式包括面授、网

络教育、研讨会及项目实践等，鼓励在线教育。

第九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可自行选择培训课程进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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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，完成并参加相应的考核后，在 20个工作日内通过上海建设

工程咨询网（http://www.scca.sh.cn/）查询学时并打印证明。

第三章  培训机构的管理

第十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实

行信息报送制。培训机构在满足（第十一条）所列办学条件的

情况下，向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进行信息报送，承诺其提

供的信息真实、有效。培训机构名单在上海建设工程咨询网公

布，公布后即可开展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。

第十一条  培训机构登记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建设类培训教学经验，具备独立培训能力，聘

任具有教师资格证书或相应技术职务的专兼职教师，有完整、

规范的教师档案管理，有完备的教学大纲，并建立相应的专家

库；

（二）具有固定办公场所，以及与继续教育工作相适应的

设施和专职教务管理人员，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，

社会信用良好，无违法违规行为；

（三）采用线上教学的应具备自主开发的在线教育平台，

功能完善，并实现在线考试、人脸识别等功能；

（四）采用线下教学的应具备符合教学标准的场地，有良

好的照明通风条件，无安全隐患，培训场所取得消防安全检查

证明；教学设备配置齐全，并具备远程监测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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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培训机构应编制年度培训计划，并将培训计划、

课程安排、收费等信息在上海建设工程咨询网公布。

第十三条  培训机构在完成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后，应在 10

个工作日内将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信息、学习内容、出勤情况

和学时情况报送至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。

第十四条  培训机构对培训质量负有直接责任，并自觉接

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四章  监督和管理

第十五条  委行政服务中心应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继续教育

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抽查，发现培训机构存在以下

情形的，要求其限期整改，逾期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

件的，取消该培训机构登记信息，并在上海建设工程咨询网公

布。

（一）培训内容和公开的培训计划不符的；

（二）组织管理混乱，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低下的；

（三）软硬件不能满足培训要求的；

（四）投诉举报较多，经核实后情况属实的；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规定开展继续教育培训的情形。

第十六条  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通过现场走访、查阅

档案、随机访谈以及线上视频核实等方式，对培训机构上报的

继续教育人员信息开展复核，不符合要求的不计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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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定期将培训情况上报

至委行政服务中心，按要求及时将继续教育人员信息对接注册

管理系统。    

第十八条  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如实申报或通过弄虚作

假等手段取得继续教育证明的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其继续教

育记录，将不良行为记入注册人员信用档案，并在市住房城乡

建设管理委网站公布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 本实施细则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 本实施细则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5年 2月 28日。



抄送：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，委行政服务中心、市市场管理总   

站、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3年6月26日印发


